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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海大學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柯安思暨謝培德獎學金辦法
2018/10/17（經外文系總務委員會會議通過）

2019/03/27（經外文系系務會議通過）

2019/05/08（經外文系總務委員會會議通過）

2019/06/05（經外文系系務會議通過）

第一條 成立宗旨：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為紀念柯安思及謝培德二位系主任對外文系

之貢獻，依據謝培德主任的想法，成立「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柯安思暨謝培德獎學金」（以下

簡稱本獎學金），以鼓勵本系表現優異學生。

第二條 獎勵對象：本系大學部學生。

第三條 獎學金類型：

(一) 績優入學：依「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學測績優入學獎學金施行辦法」執行之。

(二) 海外暑期課程獎助金：優先補助英國劍橋大學暑期課程或同等級機構辦理之課程，學生須

先取得入學許可方可提出申請。

(三) 其他表現優異情形，經本系3位以上教師推薦提出申請。

第四條 獎學金來源：柯安思暨謝培德獎學金捐款及Cochran-Shepherd Scholarship捐款。

第五條 申請：

(一) 績優入學：每年提供五個名額給個人申請入學的學生。學生參加大學學力測驗，通過入學

申請，經外文系複試後，排名前五名、且願意至本系就讀者，即可獲得本獎學金第一次核發。受

獎學生在後續四年必須保持優異的學業成績及學術品格。由系辦依本系學測績優入學獎學金施行

辦法提出名單提請本系總務委員會審查。

(二) 海外暑期課程獎助金：每年補助名額及金額，依當年度預算由本系總務委員會討論後公

告，依本系公告時間由學生提出申請。

(三) 其他表現優異情形，學生須提供資料說明，經本系3位以上教師推薦，由學生提出申請。

第六條 審核：由本系系主任召開總務委員會進行審查，決定受獎助名單及獎助金額。

第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